
内蒙古自治区长期处方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长期处方管理，推进分级诊疗，促进合理用药，保障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满足慢性病患者长期用药需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处方管理办法》《长期处方管理规范（试行）》（国卫办医发〔2021〕17号）等规定，结合内蒙古自治区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长期处方是指具备条件的医师按照规定，对符合条件的慢性病患者开具的处方用量适当增加的处方。
第三条  长期处方的样式、内容应当严格遵循《处方管理办法》中普通处方管理的各项要求，确保处方规范、信息完整。
第四条  长期处方管理应当遵循安全、有效、经济、适宜、便民的原则，兼顾医疗质量安全与患者用药便捷性。
第五条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制定全区长期处方适用病种参考目录，各盟市卫生健康委可结合本地实际细化相关管理办法，增补长期处方疾病病种，并报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备案。
第六条  各盟市卫生健康委应当明确医疗机构尤其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长期处方工作所需的人员资质和设施设备条件。
第七条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负责全区长期处方的监督管理工作。盟市、旗县（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本辖区内长期处方的监督管理工作。自治区级和盟市级药事质控中心发挥自身优势，为医疗机构长期处方工作提供业务支持，切实发挥质控中心管理和督导作用。
第八条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全区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长期处方管理工作。

第二章  长期处方适用范围
第九条  长期处方适用于临床诊断明确、用药方案稳定、依从性良好、病情控制平稳且需长期药物治疗的慢性病患者。
第十条  治疗慢性病的临床常用药品，一般可用于开具长期处方。
第十一条  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易制毒药品、麻醉药品及第一、二类精神药品等特殊药品，不得用于长期处方。
第十二条  抗微生物药物（治疗结核等慢性细菌真菌感染性疾病的药物除外），不得用于长期处方。
第十三条  静脉使用药品及对储存条件有特殊要求的药品（胰岛素除外），不得用于长期处方。
第十四条  医疗机构开具长期处方时，应当优先选择国家基本药物、国家组织集中带量采购中选药品以及国家医保目录药品。
第十五条  长期处方单次处方量需结合患者诊疗需要，一般控制在4周内，最长不超过12周，确保医疗质量和用药安全。
第十六条  超过4周的长期处方，医师需严格评估患者病情及用药风险，并充分告知患者相关注意事项。

第三章  组织管理
第十七条  医疗机构应当履行长期处方管理主体责任，建立健全长期处方管理制度，优化长期处方管理工作流程，在保障医疗质量安全的前提下，满足患者用药需求。
第十八条  开具长期处方的医疗机构，应当配备具备相应病情评估能力的医师、能够独立审核长期处方的药师。药师应对长期处方规范性和适宜性进行审核。如发现存在用药安全隐患，应当立即与医师沟通进行处理。
第十九条  自治区处方点评工作加强对长期处方的评估，各盟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自治区级和盟市级药事质控中心将长期处方管理纳入处方点评工作范畴。
第二十条  开具长期处方的医疗机构，应当配备与工作相适应的设施设备，保障长期处方工作有序开展。
第二十一条  鼓励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具长期处方，不具备开具长期处方条件的，可通过远程会诊、互联网复诊、医联体会诊等途径，在上级医疗机构指导下开具长期处方。
第二十二条  医疗机构可在普通内科、老年医学科、全科医学科等科室，为患有多种疾病的老年患者提供“一站式”长期处方服务。
第二十三条  鼓励医疗机构开设慢病药学门诊，由临床药师为长期处方患者提供专业用药指导。
第二十四条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加强长期处方用药配备，确保患者长期用药可及、供应稳定。
第二十五条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不得以费用控制、医疗服务占比、绩效考核等理由影响长期处方正常开具。
第二十六条  长期处方产生的药品费用，不纳入门诊次均费用、门诊药品次均费用考核，其他考核工作应当视情况将长期处方单独管理。
第二十七条  互联网医院提供长期处方服务，应当依托实体医疗机构，符合相关管理规定并接受行业监管。

第四章  长期处方开具与终止
第二十八条  首次长期处方必须在实体医疗机构开具，互联网医院不得开具首次长期处方。
第二十九条  首次开具长期处方前，医师需对患者既往史、现病史、用药方案、依从性、病情控制情况等进行全面评估，确定用药方案安全、有效、稳定后方可开具，并详细记录于病历。
第三十条  再次开具长期处方时，医师需结合患者首次长期处方诊疗档案，对其病情进行评估，对病情稳定且达到管理目标的，可再次开具长期处方，并记录于病历。
第三十一条  再次开具长期处方时，若患者病情未达到以上要求，医师应当终止长期处方，并向患者说明原因；停用长期处方后再次使用时，需按首次开具长期处方流程管理。
第三十二条  出现以下情况需重新评估，判断是否终止长期处方：
（一）患者长期用药管理未达预期目标；
（二）患者使用的多种药物经医师或药师判断有相互作用（药效降低或不良反应加重）；
（三）罹患其他疾病需其他药物治疗；
（四）患者因任何原因住院治疗；
（五）其他需要终止长期处方的情况。
第三十三条  医师开具长期处方时，需向患者说明相关注意事项，由患者自愿选择是否接受长期处方服务。
第三十四条  首次开具长期处方，原则上由二级以上医疗机构相关专业中级以上职称医师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级以上职称医师开具。
第三十五条  续开长期处方，可由二级以上医疗机构相关专业医师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执业医师开具。鼓励通过签约家庭医生开具，并将开具情况详细记录于居民健康档案。
第三十六条  开具长期处方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上级医院要做好衔接，通过信息化等方式建立患者处方信息共享和流转机制。

第五章  长期处方调剂
第三十七条  医师开具长期处方后，患者可自主选择在医疗机构或具备资质的零售药店调剂取药。
第三十八条  药师应对长期处方进行审核，并对患者进行用药指导和用药教育。基层不具备条件的，可由医联体上级医院药师通过互联网远程审核或指导。
第三十九条  长期处方药品原则上由患者本人领取。特殊情况下，因行动不便等原因，可由熟悉患者基本情况的人员，持本人及患者有效身份证件或医疗保障凭证代为领取，并配合做好登记。鼓励通过物流延伸等方式，解决取药困难问题。

第六章  长期处方用药管理
第四十条  医疗机构应建立长期处方专项点评与定期评价机制，持续推进合理用药；完善用药安全监测与报告制度，对严重不良事件须立即处置并按规定上报。
第四十一条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将长期处方完整纳入居民健康档案，家庭医生需定期随访，动态评估病情与用药反应，必要时调整或终止长期处方。
第四十二条  强化患者用药指导，普及合理用药知识，引导患者规范用药，提升安全用药意识和自我用药管理能力。
第四十三条  医疗机构应指导患者进行疗效自我监测，鼓励患者使用合规穿戴设备开展健康监测，提升慢性病管理信息化水平，在保障数据安全前提下，探索开展远程监测。  
第四十四条  鼓励医疗机构利用互联网平台提供处方查询、用药提醒、随访、咨询等便捷服务。
第四十五条  医疗机构应指导患者规范贮存药品，确保质量稳定。
第四十六条  医疗机构应将长期处方纳入统一的医疗质量管理，严格执行规范流程，加强环节管控，保障长期处方诊疗服务安全连续、全程可及。

第七章  长期处方医保支付
第四十七条  医疗保障部门按规定对符合本部门确定的门诊慢特病范围的长期处方用药进行监督与费用支付，保障参保人员按规定享受相应待遇。
第四十八条  各地医疗保障部门应提高经办服务能力，方便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结算，为参保人提供医保报销咨询服务。加强智能监控、智能审核，确保药品合理使用。
第四十九条  医疗保障部门制定的门诊慢特病病种，不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规定的长期处方适用病种范围的，报销药品按照医疗保障部门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条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村卫生室、医务室、门诊部和诊所等。
第五十一条  本实施细则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内蒙古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负责解释。
第五十二条  本实施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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